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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認為應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對沖安排。事實上，此制度已經

為人詬病多年，不少僱主亦視強積金為提款機。隨著僱員的戶口累積款項越大，

被沖走的強積金亦越來越多。由 2003 年每年 11.7 億元，上升至 2011 年 23.3 億元，

再上升至 2014 年超過 30 億元。假如未來經濟狀況下行，數字更有可能急速上升。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2001(7 月 1 日起) 1.7 2009 25.9 

2002 7.5 2010 21.0 

2003 11.7 2011 23.3 

2004 12.7 2012 22.7 

2005 14.3 2013 26.8 

2006 16.3 2014 30.1 

2007 17.4 2015(至第三季) 25.0 

2008 18.8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75.2 

 資料來源：積金局 

僱主已經視強積金為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供款機制。曾有商會代表在電視節目

表示，強積金能夠為僱主儲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所以不贊成取消對沖。可見

對他們來說，強積金從來不是用作保障僱員退休生活。 

 

最近維珍航空因為架構重組而裁減大部分香港空中服務員，公司在作出遣散的同

時明言會與強積金對沖，因而大部分被遣散的空中服務員在對沖之後均不獲任何

遣散費，當中有兩位服務年資逾二十年的空服員在對沖之後，亦只能得兩萬多元

的遣散費差額。工會在與資方談判時，得到的回應是「唔好怪公司，要怪就怪香

港政府立埋啲咁嘅法例！總之我哋跟本地法例做，你唔高興都冇計。」維珍航空

的例子充分說明現存對沖制度的漏洞，對勞工退休生活根本毫無保障！ 

 

去年曾有傳媒報導，積金局建議先取消對沖遣散費，而保留對沖長期服務金的安

排。職工盟認為此建議並不可行。因為根據《僱傭條例》，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

領取資格並不相同（兩者比較見下表）。僱主若要遣散裁員而又想逃避支付遣散

費，只要做三個步驟即可：第一步解僱舊員工，第二步再聘請一名新員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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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馬上遣散這名新員工。如此舊員工只能享有長期服務金而非遣散費，僱主再用

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即可。而新員工因為受僱不足 24 個月，僱主無須支付遣散

費。2014 年被對沖的 30 億元強積金中，約 55%，超過 16 億元是用作對沖遣散費。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 

受僱期 連續性受僱不少於 24 個月 連續性受僱不少於 5 年 

須符合條件 僱員因裁員而遭解僱 僱員遭解僱，但並非基於以

下原因： 

� 因犯嚴重過失而遭即

時解僱 

� 因裁員而遭解僱 

 

 

故此，職工盟反建議積金局及政府，應逐步取消強積金僱主供款用作抵銷遣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的比例。例如第一階段將可用作對沖比例降至 50%，第二階段才全

面取消對沖。如此才能真正解決對沖這個老問題。至於降低對沖比例的速度，則

可以諮詢公眾及讓勞資協商，只要有清晰的時間表及路線圖以達致完全取消對沖

機制，職工盟採取開放的態度。 

 

最後職工盟重申強積金作為保障勞工退休生活的制度性安排，與遣散費和長期服

務金是兩碼子不同的概念，任由對沖機制繼續運作只會不住抵銷勞工的退休保

障，故此應予以取消。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16 年 3 月 5 日 




